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1131號

上  訴  人  陳義臣                             

訴訟代理人  李後政律師

上  訴  人  許秀葉                                 

訴訟代理人  江淑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5

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重上字第962號），各自提

起一部上訴及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陳義臣主張：伊為坐落○○市○○區○○段○小段

634-2地號（下稱634-2地號）土地所有人，及同小段655地號

（下稱655地號）土地（與634-2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共

有人，對造上訴人許秀葉自民國95年8月4日起無權占用系爭土

地，在如原判決附圖二所示634-2地號土地上編號A（面積129.

52㎡）部分經營停車場，及在編號B1（面積32.72㎡）、C1

（面積11.36㎡）部分及655地號土地上編號B2（面積7.32

㎡）、C2（面積3.17㎡）部分搭建鐵皮屋、洗手台、雨遮及棚

架等地上物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中段、第82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擇

一規定，求為命許秀葉㈠將編號A部分土地騰空、編號B1、C1

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並返還該部分土地；㈡給付（損害或不

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873萬3283元，及其中1097萬1083元

自108年3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騰

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9萬250元之判決，並於原審依

同規定追加聲明求為命許秀葉㈠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

騰空，返還該部分土地予陳義臣及其他共有人；㈡給付（損害

或不當得利）27萬2839元，及其中25萬5846元自11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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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拆還前開土地之日

止，按月給付4137元之判決（第一審為陳義臣全部敗訴判決，

其上訴後更正及減縮聲明為許秀葉㈠應將坐落634-2地號土地

上編號A部分土地騰空、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並

返還該部分土地；㈡給付2412萬2432元，及自108年3月23日起

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08年3月1日起至騰還前開土地之日

止，按月給付19萬4055元，並追加聲明許秀葉㈠應將編號B2、

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返還該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㈡給

付67萬1103元，及自110年2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民

事準備書㈧狀送達翌日起至騰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41

38元；原審就陳義臣減縮後請求及其追加聲明各為一部勝訴判

決，許秀葉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陳義臣就其敗訴部

分提起一部上訴，該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許秀葉則以：同小段634地號（下稱634地號）等多筆土地全體

共有人前於71、72年間與建商即訴外人沈德暢簽訂合建契約

（下稱系爭合建契約），交付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向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申請在該土地上建造地下1層、地上7層之RC建物，沈

德暢將建物興建工程發包予訴外人永大工程無限公司（下稱永

大公司），工程施工至地下1層頂版完成後因故停工，沈德

暢、永大公司與伊乃於76年間簽訂承攬工程轉讓協議書，由伊

受讓已施作建物事實上處分權，永大公司將工地現場點交與伊

管理使用，634-2地號土地係於95年自634地號土地分割而來，

伊自得本於系爭合建契約占有使用634-2地號土地。又陳義臣

僅為655地號土地共有人之一，其餘共有人是否同意其起訴返

還尚未可知，伊非無權占用該土地。縱認伊有無權占用系爭土

地，其請求不當得利之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將第一審所為陳義臣敗訴之判決，一部予以廢棄，改判命

許秀葉拆除地上物、騰空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且就其追加部

分，判命許秀葉拆除地上物、騰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並駁

回其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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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稽之土地登記謄本、現場勘驗筆錄、照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房屋稅籍證明書等件，及許秀葉不爭執之事實，暨證人陳韻

如、陳大名之證述，參互以察，陳義臣為634-2地號土地所有

人及655地號土地共有人，許秀葉現占有編號A部分由許秀葉作

為經營停車場管理使用，編號B1、B2、C1、C2部分之地上物，

許秀葉有事實上處分權，現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另編號D1、

D2部分則為陳韻如所有門牌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10

-2號未保存登記建物坐落之位置。

㈡陳義臣與其兄姐共5人於95年以裁判分割為原因登記為634地號

土地所有人，其後因兄姐死亡而由陳義臣繼承為單獨所有，63

4-2地號土地分割自634地號土地，為兩造所不爭。審諸系爭合

建契約、建照執照、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承攬工程轉讓協議書

等件，634地號等多筆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包含陳義臣在內，前

於71、72年間與沈德暢簽訂系爭合建契約，出具土地使用權同

意書同意沈德暢得為營造建物而占有使用634地號土地，沈德

暢將工程發包予永大公司，再經其同意而轉讓由許秀葉施作，

許秀葉得以沈德暢履行輔助人身分，本於合建目的而占有使用

634地號土地，分割出之634-2地號土地為634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之代替物，在債的標的上不失同一性，該合建契約效力及於

634-2地號土地，系爭合建契約迄今效力仍存續，未經解除或

終止，許秀葉自仍得本於合建目的占有使用634-2地號土地。

㈢沈德暢業已獲主管機關核發建照，應可推認全體共有人同意沈

德暢為施工而占有使用634地號土地，又同小段646、647地號

土地亦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約定移轉予陳義臣與其他共有

人共有，復以陳義臣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1年度簡上字第594

號分割共有物事件中亦未爭執系爭合建契約存在之事實，其於

本件否認該契約真正，自非可採。又許秀葉係自永大公司受讓

該公司向沈德暢承攬建物施作工程，非受讓沈德暢基於合建契

約所生權利義務，無違反該契約第21條不得將契約所生權義轉

讓第三人之約定。再系爭合建契約既仍存續有效，縱建照已逾

期而廢止，乃債務不履行問題，沈德暢於87年11月13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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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不得由其繼承人繼承契約權義，則許秀葉以沈德暢履行輔

助人身分，基於系爭合建契約占有634-2地號土地，即非無正

當權源。

㈣惟不能因陳義臣曾同意將634-2地號土地交沈德暢施工興建建

物，而認其同意得為逾越該目的以外之使用，許秀葉將編號A

部分作為停車場、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作為檳榔攤營利使

用，已逾越同意使用之目的，所為營利使用之占有型態為無權

占有。又許秀葉將655地號土地上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作為

檳榔攤營利使用，未能舉證證明有占用權源存在，亦屬無權占

有。因而，陳義臣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

規定，請求許秀葉將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編號A

部分地上物品清空，及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還該部

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依法有據。至編號A、B1、C1部分在系

爭合建契約終止、解除前，許秀葉仍有占用之權利，其請求返

還該部分之土地，尚屬無據。

㈤許秀葉無於編號A、B1、C1部分逾越系爭合建契約及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所同意之目的而為使用收益之正當權源，並無權使用

編號B2、C2部分，而受有利益，侵害陳義臣對該土地所有權之

利益歸屬，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分別請求起訴及追加起訴前1

日起回溯5年起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且以許秀葉無返還系

爭土地之意，陳義臣即有預為將來請求之必要。審酌許秀葉占

用土地為前開使用，周圍商家林立、交通便利、工商繁榮等

情，認陳義臣得以申報地價年息7%為基準計算，請求許秀葉給

付無權使用編號A、B1、C1部分1193萬4849元，及自111年7月1

日起按月12萬1520元、編號B2、C2部分11萬9453元，及自111

年7月1日起按月1836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陳義臣另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即不再審酌。

㈥編號D1、D2部分為陳韻如所有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該建物非

經許秀葉同意所營建，對之亦無收取對價，陳韻如、陳大名與

許秀葉簽署之協議書約定陳韻如等人支付許秀葉108萬元，乃

他案律師費等費用之補貼款，非使用土地之對價，許秀葉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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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得利。另編號C1與D1間之空地，許秀葉本有占用權源，亦無

營利行為，自無返還不當得利義務。

㈦從而，陳義臣依上開規定，得請求許秀葉將編號B1、C1部分之

地上物拆除騰空、編號A部分之地上物品清空，並給付1193萬4

849元，及其中699萬1416元自108年3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

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騰空、清空之日止按月給付12萬152

0元；將編號B2、C2部分之地上物拆除騰還土地予陳義臣及其

餘共有人，並給付11萬9453元，及其中11萬274元自111年2月2

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拆還上開土地之

日止按月給付183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本院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定有明文。是基於契約關係而占有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

本得向他方當事人（所有人）主張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占有

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占有性質上應得所有人

同意者外，第三人本於其受讓之占有，得對所有人主張有占有

之正當權源，所有人權利之行使在契約目的範圍內應受限制，

不得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因所有人仍保有所有權之

權能，倘該占有人違反契約之目的而為所有物之使用，致侵害

所有權時，仍非不得對之行使妨害除去請求權。

㈡查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合法

認定許秀葉受讓沈德暢對634-2地號土地之占有，於系爭合建

契約效力存續期間，有權占有634-2地號土地，陳義臣不得就

此部分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許秀葉於編號A部分設

置停車場及編號B1、C1部分經營檳榔攤，逾越系爭合建契約及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所同意之使用目的，妨害陳義臣之所有權，

陳義臣得對之行使妨害除去請求權，並請求其返還無法律上原

因以上開方式使用土地獲取之不當利益，暨許秀葉以編號B2、

C2部分地上物無權占用655地號土地，陳義臣亦得請求許秀葉

將該地上物拆除騰還該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及返還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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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當得利，至編號D1、D2部分許秀葉未占有使用，編號C1與

D1間之空地許秀葉本有權占有，則無返還不當得利義務，而分

別為兩造不利之判決，併說明兩造其餘攻防與所用證據，對判

決結果無涉，而不逐一論列，經核並無不備理由、理由矛盾或

違背法令情形。

�兩造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

暨其他贅述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理由，各自指摘原判決違

背法令，求予廢棄，均為無理由。又因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

議不具原則上重要性，無經言詞辯論必要，附此說明。 

�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

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林  玉  珮

                                法官  胡  宏  文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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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1131號
上  訴  人  陳義臣                             
訴訟代理人  李後政律師
上  訴  人  許秀葉                                 
訴訟代理人  江淑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5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重上字第962號），各自提起一部上訴及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陳義臣主張：伊為坐落○○市○○區○○段○小段634-2地號（下稱634-2地號）土地所有人，及同小段655地號（下稱655地號）土地（與634-2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共有人，對造上訴人許秀葉自民國95年8月4日起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在如原判決附圖二所示634-2地號土地上編號A（面積129.52㎡）部分經營停車場，及在編號B1（面積32.72㎡）、C1（面積11.36㎡）部分及655地號土地上編號B2（面積7.32㎡）、C2（面積3.17㎡）部分搭建鐵皮屋、洗手台、雨遮及棚架等地上物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擇一規定，求為命許秀葉㈠將編號A部分土地騰空、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並返還該部分土地；㈡給付（損害或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873萬3283元，及其中1097萬1083元自108年3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騰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9萬250元之判決，並於原審依同規定追加聲明求為命許秀葉㈠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返還該部分土地予陳義臣及其他共有人；㈡給付（損害或不當得利）27萬2839元，及其中25萬5846元自111年2月2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拆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4137元之判決（第一審為陳義臣全部敗訴判決，其上訴後更正及減縮聲明為許秀葉㈠應將坐落634-2地號土地上編號A部分土地騰空、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並返還該部分土地；㈡給付2412萬2432元，及自108年3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08年3月1日起至騰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9萬4055元，並追加聲明許秀葉㈠應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返還該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㈡給付67萬1103元，及自110年2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民事準備書㈧狀送達翌日起至騰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4138元；原審就陳義臣減縮後請求及其追加聲明各為一部勝訴判決，許秀葉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陳義臣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該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許秀葉則以：同小段634地號（下稱634地號）等多筆土地全體共有人前於71、72年間與建商即訴外人沈德暢簽訂合建契約（下稱系爭合建契約），交付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在該土地上建造地下1層、地上7層之RC建物，沈德暢將建物興建工程發包予訴外人永大工程無限公司（下稱永大公司），工程施工至地下1層頂版完成後因故停工，沈德暢、永大公司與伊乃於76年間簽訂承攬工程轉讓協議書，由伊受讓已施作建物事實上處分權，永大公司將工地現場點交與伊管理使用，634-2地號土地係於95年自634地號土地分割而來，伊自得本於系爭合建契約占有使用634-2地號土地。又陳義臣僅為655地號土地共有人之一，其餘共有人是否同意其起訴返還尚未可知，伊非無權占用該土地。縱認伊有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其請求不當得利之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將第一審所為陳義臣敗訴之判決，一部予以廢棄，改判命許秀葉拆除地上物、騰空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且就其追加部分，判命許秀葉拆除地上物、騰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並駁回其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理由如下：
㈠稽之土地登記謄本、現場勘驗筆錄、照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等件，及許秀葉不爭執之事實，暨證人陳韻如、陳大名之證述，參互以察，陳義臣為634-2地號土地所有人及655地號土地共有人，許秀葉現占有編號A部分由許秀葉作為經營停車場管理使用，編號B1、B2、C1、C2部分之地上物，許秀葉有事實上處分權，現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另編號D1、D2部分則為陳韻如所有門牌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10-2號未保存登記建物坐落之位置。
㈡陳義臣與其兄姐共5人於95年以裁判分割為原因登記為634地號土地所有人，其後因兄姐死亡而由陳義臣繼承為單獨所有，634-2地號土地分割自634地號土地，為兩造所不爭。審諸系爭合建契約、建照執照、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承攬工程轉讓協議書等件，634地號等多筆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包含陳義臣在內，前於71、72年間與沈德暢簽訂系爭合建契約，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沈德暢得為營造建物而占有使用634地號土地，沈德暢將工程發包予永大公司，再經其同意而轉讓由許秀葉施作，許秀葉得以沈德暢履行輔助人身分，本於合建目的而占有使用634地號土地，分割出之634-2地號土地為6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之代替物，在債的標的上不失同一性，該合建契約效力及於634-2地號土地，系爭合建契約迄今效力仍存續，未經解除或終止，許秀葉自仍得本於合建目的占有使用634-2地號土地。
㈢沈德暢業已獲主管機關核發建照，應可推認全體共有人同意沈德暢為施工而占有使用634地號土地，又同小段646、647地號土地亦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約定移轉予陳義臣與其他共有人共有，復以陳義臣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1年度簡上字第594號分割共有物事件中亦未爭執系爭合建契約存在之事實，其於本件否認該契約真正，自非可採。又許秀葉係自永大公司受讓該公司向沈德暢承攬建物施作工程，非受讓沈德暢基於合建契約所生權利義務，無違反該契約第21條不得將契約所生權義轉讓第三人之約定。再系爭合建契約既仍存續有效，縱建照已逾期而廢止，乃債務不履行問題，沈德暢於87年11月13日死亡，亦非不得由其繼承人繼承契約權義，則許秀葉以沈德暢履行輔助人身分，基於系爭合建契約占有634-2地號土地，即非無正當權源。
㈣惟不能因陳義臣曾同意將634-2地號土地交沈德暢施工興建建物，而認其同意得為逾越該目的以外之使用，許秀葉將編號A部分作為停車場、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已逾越同意使用之目的，所為營利使用之占有型態為無權占有。又許秀葉將655地號土地上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未能舉證證明有占用權源存在，亦屬無權占有。因而，陳義臣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許秀葉將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編號A部分地上物品清空，及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還該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依法有據。至編號A、B1、C1部分在系爭合建契約終止、解除前，許秀葉仍有占用之權利，其請求返還該部分之土地，尚屬無據。
㈤許秀葉無於編號A、B1、C1部分逾越系爭合建契約及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所同意之目的而為使用收益之正當權源，並無權使用編號B2、C2部分，而受有利益，侵害陳義臣對該土地所有權之利益歸屬，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分別請求起訴及追加起訴前1日起回溯5年起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且以許秀葉無返還系爭土地之意，陳義臣即有預為將來請求之必要。審酌許秀葉占用土地為前開使用，周圍商家林立、交通便利、工商繁榮等情，認陳義臣得以申報地價年息7%為基準計算，請求許秀葉給付無權使用編號A、B1、C1部分1193萬4849元，及自111年7月1日起按月12萬1520元、編號B2、C2部分11萬9453元，及自111年7月1日起按月1836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陳義臣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即不再審酌。
㈥編號D1、D2部分為陳韻如所有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該建物非經許秀葉同意所營建，對之亦無收取對價，陳韻如、陳大名與許秀葉簽署之協議書約定陳韻如等人支付許秀葉108萬元，乃他案律師費等費用之補貼款，非使用土地之對價，許秀葉無不當得利。另編號C1與D1間之空地，許秀葉本有占用權源，亦無營利行為，自無返還不當得利義務。
㈦從而，陳義臣依上開規定，得請求許秀葉將編號B1、C1部分之地上物拆除騰空、編號A部分之地上物品清空，並給付1193萬4849元，及其中699萬1416元自108年3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騰空、清空之日止按月給付12萬1520元；將編號B2、C2部分之地上物拆除騰還土地予陳義臣及其餘共有人，並給付11萬9453元，及其中11萬274元自111年2月2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拆還上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83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本院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是基於契約關係而占有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本得向他方當事人（所有人）主張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占有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占有性質上應得所有人同意者外，第三人本於其受讓之占有，得對所有人主張有占有之正當權源，所有人權利之行使在契約目的範圍內應受限制，不得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因所有人仍保有所有權之權能，倘該占有人違反契約之目的而為所有物之使用，致侵害所有權時，仍非不得對之行使妨害除去請求權。
㈡查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合法認定許秀葉受讓沈德暢對634-2地號土地之占有，於系爭合建契約效力存續期間，有權占有634-2地號土地，陳義臣不得就此部分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許秀葉於編號A部分設置停車場及編號B1、C1部分經營檳榔攤，逾越系爭合建契約及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所同意之使用目的，妨害陳義臣之所有權，陳義臣得對之行使妨害除去請求權，並請求其返還無法律上原因以上開方式使用土地獲取之不當利益，暨許秀葉以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無權占用655地號土地，陳義臣亦得請求許秀葉將該地上物拆除騰還該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及返還此部分之不當得利，至編號D1、D2部分許秀葉未占有使用，編號C1與D1間之空地許秀葉本有權占有，則無返還不當得利義務，而分別為兩造不利之判決，併說明兩造其餘攻防與所用證據，對判決結果無涉，而不逐一論列，經核並無不備理由、理由矛盾或違背法令情形。
兩造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贅述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理由，各自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均為無理由。又因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議不具原則上重要性，無經言詞辯論必要，附此說明。 
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林  玉  珮
                                法官  胡  宏  文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0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1131號

上  訴  人  陳義臣                             

訴訟代理人  李後政律師

上  訴  人  許秀葉                                 

訴訟代理人  江淑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5

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重上字第962號），各自提

起一部上訴及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陳義臣主張：伊為坐落○○市○○區○○段○小段634-2地

  號（下稱634-2地號）土地所有人，及同小段655地號（下稱65

  5地號）土地（與634-2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共有人，對

  造上訴人許秀葉自民國95年8月4日起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在如

  原判決附圖二所示634-2地號土地上編號A（面積129.52㎡）部

  分經營停車場，及在編號B1（面積32.72㎡）、C1（面積11.36㎡

  ）部分及655地號土地上編號B2（面積7.32㎡）、C2（面積3.17

  ㎡）部分搭建鐵皮屋、洗手台、雨遮及棚架等地上物作為檳榔

  攤營利使用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

  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擇一規定，求為命許

  秀葉㈠將編號A部分土地騰空、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

  ，並返還該部分土地；㈡給付（損害或不當得利）新臺幣（下

  同）1873萬3283元，及其中1097萬1083元自108年3月23日起算

  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騰還前開土地之日止，

  按月給付19萬250元之判決，並於原審依同規定追加聲明求為

  命許秀葉㈠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返還該部分土

  地予陳義臣及其他共有人；㈡給付（損害或不當得利）27萬283

  9元，及其中25萬5846元自111年2月2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

  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拆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4137元

  之判決（第一審為陳義臣全部敗訴判決，其上訴後更正及減縮

  聲明為許秀葉㈠應將坐落634-2地號土地上編號A部分土地騰空

  、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並返還該部分土地；㈡給

  付2412萬2432元，及自108年3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

  108年3月1日起至騰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9萬4055元

  ，並追加聲明許秀葉㈠應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

  返還該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㈡給付67萬1103元，及自110年

  2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民事準備書㈧狀送達翌日起至

  騰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4138元；原審就陳義臣減縮後

  請求及其追加聲明各為一部勝訴判決，許秀葉就其敗訴部分提

  起第三審上訴，陳義臣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該未繫屬

  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許秀葉則以：同小段634地號（下稱634地號）等多筆土地全體

  共有人前於71、72年間與建商即訴外人沈德暢簽訂合建契約（

  下稱系爭合建契約），交付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向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申請在該土地上建造地下1層、地上7層之RC建物，沈德

  暢將建物興建工程發包予訴外人永大工程無限公司（下稱永大

  公司），工程施工至地下1層頂版完成後因故停工，沈德暢、

  永大公司與伊乃於76年間簽訂承攬工程轉讓協議書，由伊受讓

  已施作建物事實上處分權，永大公司將工地現場點交與伊管理

  使用，634-2地號土地係於95年自634地號土地分割而來，伊自

  得本於系爭合建契約占有使用634-2地號土地。又陳義臣僅為6

  55地號土地共有人之一，其餘共有人是否同意其起訴返還尚未

  可知，伊非無權占用該土地。縱認伊有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其

  請求不當得利之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將第一審所為陳義臣敗訴之判決，一部予以廢棄，改判命

  許秀葉拆除地上物、騰空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且就其追加部

  分，判命許秀葉拆除地上物、騰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並駁

  回其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理由如下：

㈠稽之土地登記謄本、現場勘驗筆錄、照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房屋稅籍證明書等件，及許秀葉不爭執之事實，暨證人陳韻如

  、陳大名之證述，參互以察，陳義臣為634-2地號土地所有人

  及655地號土地共有人，許秀葉現占有編號A部分由許秀葉作為

  經營停車場管理使用，編號B1、B2、C1、C2部分之地上物，許

  秀葉有事實上處分權，現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另編號D1、D2

  部分則為陳韻如所有門牌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10-2號未

  保存登記建物坐落之位置。

㈡陳義臣與其兄姐共5人於95年以裁判分割為原因登記為634地號

  土地所有人，其後因兄姐死亡而由陳義臣繼承為單獨所有，63

  4-2地號土地分割自634地號土地，為兩造所不爭。審諸系爭合

  建契約、建照執照、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承攬工程轉讓協議書

  等件，634地號等多筆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包含陳義臣在內，前

  於71、72年間與沈德暢簽訂系爭合建契約，出具土地使用權同

  意書同意沈德暢得為營造建物而占有使用634地號土地，沈德

  暢將工程發包予永大公司，再經其同意而轉讓由許秀葉施作，

  許秀葉得以沈德暢履行輔助人身分，本於合建目的而占有使用

  634地號土地，分割出之634-2地號土地為634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之代替物，在債的標的上不失同一性，該合建契約效力及於

  634-2地號土地，系爭合建契約迄今效力仍存續，未經解除或

  終止，許秀葉自仍得本於合建目的占有使用634-2地號土地。

㈢沈德暢業已獲主管機關核發建照，應可推認全體共有人同意沈

  德暢為施工而占有使用634地號土地，又同小段646、647地號

  土地亦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約定移轉予陳義臣與其他共有

  人共有，復以陳義臣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1年度簡上字第594

  號分割共有物事件中亦未爭執系爭合建契約存在之事實，其於

  本件否認該契約真正，自非可採。又許秀葉係自永大公司受讓

  該公司向沈德暢承攬建物施作工程，非受讓沈德暢基於合建契

  約所生權利義務，無違反該契約第21條不得將契約所生權義轉

  讓第三人之約定。再系爭合建契約既仍存續有效，縱建照已逾

  期而廢止，乃債務不履行問題，沈德暢於87年11月13日死亡，

  亦非不得由其繼承人繼承契約權義，則許秀葉以沈德暢履行輔

  助人身分，基於系爭合建契約占有634-2地號土地，即非無正

  當權源。

㈣惟不能因陳義臣曾同意將634-2地號土地交沈德暢施工興建建物

  ，而認其同意得為逾越該目的以外之使用，許秀葉將編號A部

  分作為停車場、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

  已逾越同意使用之目的，所為營利使用之占有型態為無權占有

  。又許秀葉將655地號土地上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作為檳榔

  攤營利使用，未能舉證證明有占用權源存在，亦屬無權占有。

  因而，陳義臣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

  ，請求許秀葉將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編號A部分

  地上物品清空，及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還該部分土

  地予全體共有人，依法有據。至編號A、B1、C1部分在系爭合

  建契約終止、解除前，許秀葉仍有占用之權利，其請求返還該

  部分之土地，尚屬無據。

㈤許秀葉無於編號A、B1、C1部分逾越系爭合建契約及土地使用權

  同意書所同意之目的而為使用收益之正當權源，並無權使用編

  號B2、C2部分，而受有利益，侵害陳義臣對該土地所有權之利

  益歸屬，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分別請求起訴及追加起訴前1日

  起回溯5年起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且以許秀葉無返還系爭

  土地之意，陳義臣即有預為將來請求之必要。審酌許秀葉占用

  土地為前開使用，周圍商家林立、交通便利、工商繁榮等情，

  認陳義臣得以申報地價年息7%為基準計算，請求許秀葉給付無

  權使用編號A、B1、C1部分1193萬4849元，及自111年7月1日起

  按月12萬1520元、編號B2、C2部分11萬9453元，及自111年7月

  1日起按月1836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陳義臣另依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即不再審酌。

㈥編號D1、D2部分為陳韻如所有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該建物非

  經許秀葉同意所營建，對之亦無收取對價，陳韻如、陳大名與

  許秀葉簽署之協議書約定陳韻如等人支付許秀葉108萬元，乃

  他案律師費等費用之補貼款，非使用土地之對價，許秀葉無不

  當得利。另編號C1與D1間之空地，許秀葉本有占用權源，亦無

  營利行為，自無返還不當得利義務。

㈦從而，陳義臣依上開規定，得請求許秀葉將編號B1、C1部分之

  地上物拆除騰空、編號A部分之地上物品清空，並給付1193萬4

  849元，及其中699萬1416元自108年3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

  ，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騰空、清空之日止按月給付12萬1520

  元；將編號B2、C2部分之地上物拆除騰還土地予陳義臣及其餘

  共有人，並給付11萬9453元，及其中11萬274元自111年2月25

  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拆還上開土地之

  日止按月給付183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本院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定有明文。是基於契約關係而占有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

  本得向他方當事人（所有人）主張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占有

  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占有性質上應得所有人

  同意者外，第三人本於其受讓之占有，得對所有人主張有占有

  之正當權源，所有人權利之行使在契約目的範圍內應受限制，

  不得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因所有人仍保有所有權之

  權能，倘該占有人違反契約之目的而為所有物之使用，致侵害

  所有權時，仍非不得對之行使妨害除去請求權。

㈡查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合法

  認定許秀葉受讓沈德暢對634-2地號土地之占有，於系爭合建

  契約效力存續期間，有權占有634-2地號土地，陳義臣不得就

  此部分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許秀葉於編號A部分設

  置停車場及編號B1、C1部分經營檳榔攤，逾越系爭合建契約及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所同意之使用目的，妨害陳義臣之所有權，

  陳義臣得對之行使妨害除去請求權，並請求其返還無法律上原

  因以上開方式使用土地獲取之不當利益，暨許秀葉以編號B2、

  C2部分地上物無權占用655地號土地，陳義臣亦得請求許秀葉

  將該地上物拆除騰還該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及返還此部分

  之不當得利，至編號D1、D2部分許秀葉未占有使用，編號C1與

  D1間之空地許秀葉本有權占有，則無返還不當得利義務，而分

  別為兩造不利之判決，併說明兩造其餘攻防與所用證據，對判

  決結果無涉，而不逐一論列，經核並無不備理由、理由矛盾或

  違背法令情形。

兩造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

  暨其他贅述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理由，各自指摘原判決違

  背法令，求予廢棄，均為無理由。又因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

  議不具原則上重要性，無經言詞辯論必要，附此說明。 

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林  玉  珮

                                法官  胡  宏  文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0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1131號

上  訴  人  陳義臣                             

訴訟代理人  李後政律師

上  訴  人  許秀葉                                 

訴訟代理人  江淑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5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重上字第962號），各自提起一部上訴及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陳義臣主張：伊為坐落○○市○○區○○段○小段634-2地號（下稱634-2地號）土地所有人，及同小段655地號（下稱655地號）土地（與634-2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共有人，對造上訴人許秀葉自民國95年8月4日起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在如原判決附圖二所示634-2地號土地上編號A（面積129.52㎡）部分經營停車場，及在編號B1（面積32.72㎡）、C1（面積11.36㎡）部分及655地號土地上編號B2（面積7.32㎡）、C2（面積3.17㎡）部分搭建鐵皮屋、洗手台、雨遮及棚架等地上物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擇一規定，求為命許秀葉㈠將編號A部分土地騰空、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並返還該部分土地；㈡給付（損害或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873萬3283元，及其中1097萬1083元自108年3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騰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9萬250元之判決，並於原審依同規定追加聲明求為命許秀葉㈠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返還該部分土地予陳義臣及其他共有人；㈡給付（損害或不當得利）27萬2839元，及其中25萬5846元自111年2月2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拆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4137元之判決（第一審為陳義臣全部敗訴判決，其上訴後更正及減縮聲明為許秀葉㈠應將坐落634-2地號土地上編號A部分土地騰空、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並返還該部分土地；㈡給付2412萬2432元，及自108年3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08年3月1日起至騰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9萬4055元，並追加聲明許秀葉㈠應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返還該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㈡給付67萬1103元，及自110年2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民事準備書㈧狀送達翌日起至騰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4138元；原審就陳義臣減縮後請求及其追加聲明各為一部勝訴判決，許秀葉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陳義臣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該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許秀葉則以：同小段634地號（下稱634地號）等多筆土地全體共有人前於71、72年間與建商即訴外人沈德暢簽訂合建契約（下稱系爭合建契約），交付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在該土地上建造地下1層、地上7層之RC建物，沈德暢將建物興建工程發包予訴外人永大工程無限公司（下稱永大公司），工程施工至地下1層頂版完成後因故停工，沈德暢、永大公司與伊乃於76年間簽訂承攬工程轉讓協議書，由伊受讓已施作建物事實上處分權，永大公司將工地現場點交與伊管理使用，634-2地號土地係於95年自634地號土地分割而來，伊自得本於系爭合建契約占有使用634-2地號土地。又陳義臣僅為655地號土地共有人之一，其餘共有人是否同意其起訴返還尚未可知，伊非無權占用該土地。縱認伊有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其請求不當得利之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將第一審所為陳義臣敗訴之判決，一部予以廢棄，改判命許秀葉拆除地上物、騰空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且就其追加部分，判命許秀葉拆除地上物、騰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並駁回其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理由如下：

㈠稽之土地登記謄本、現場勘驗筆錄、照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等件，及許秀葉不爭執之事實，暨證人陳韻如、陳大名之證述，參互以察，陳義臣為634-2地號土地所有人及655地號土地共有人，許秀葉現占有編號A部分由許秀葉作為經營停車場管理使用，編號B1、B2、C1、C2部分之地上物，許秀葉有事實上處分權，現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另編號D1、D2部分則為陳韻如所有門牌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10-2號未保存登記建物坐落之位置。

㈡陳義臣與其兄姐共5人於95年以裁判分割為原因登記為634地號土地所有人，其後因兄姐死亡而由陳義臣繼承為單獨所有，634-2地號土地分割自634地號土地，為兩造所不爭。審諸系爭合建契約、建照執照、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承攬工程轉讓協議書等件，634地號等多筆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包含陳義臣在內，前於71、72年間與沈德暢簽訂系爭合建契約，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沈德暢得為營造建物而占有使用634地號土地，沈德暢將工程發包予永大公司，再經其同意而轉讓由許秀葉施作，許秀葉得以沈德暢履行輔助人身分，本於合建目的而占有使用634地號土地，分割出之634-2地號土地為6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之代替物，在債的標的上不失同一性，該合建契約效力及於634-2地號土地，系爭合建契約迄今效力仍存續，未經解除或終止，許秀葉自仍得本於合建目的占有使用634-2地號土地。

㈢沈德暢業已獲主管機關核發建照，應可推認全體共有人同意沈德暢為施工而占有使用634地號土地，又同小段646、647地號土地亦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約定移轉予陳義臣與其他共有人共有，復以陳義臣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1年度簡上字第594號分割共有物事件中亦未爭執系爭合建契約存在之事實，其於本件否認該契約真正，自非可採。又許秀葉係自永大公司受讓該公司向沈德暢承攬建物施作工程，非受讓沈德暢基於合建契約所生權利義務，無違反該契約第21條不得將契約所生權義轉讓第三人之約定。再系爭合建契約既仍存續有效，縱建照已逾期而廢止，乃債務不履行問題，沈德暢於87年11月13日死亡，亦非不得由其繼承人繼承契約權義，則許秀葉以沈德暢履行輔助人身分，基於系爭合建契約占有634-2地號土地，即非無正當權源。

㈣惟不能因陳義臣曾同意將634-2地號土地交沈德暢施工興建建物，而認其同意得為逾越該目的以外之使用，許秀葉將編號A部分作為停車場、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已逾越同意使用之目的，所為營利使用之占有型態為無權占有。又許秀葉將655地號土地上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作為檳榔攤營利使用，未能舉證證明有占用權源存在，亦屬無權占有。因而，陳義臣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許秀葉將編號B1、C1部分地上物拆除騰空、編號A部分地上物品清空，及將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拆除騰還該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依法有據。至編號A、B1、C1部分在系爭合建契約終止、解除前，許秀葉仍有占用之權利，其請求返還該部分之土地，尚屬無據。

㈤許秀葉無於編號A、B1、C1部分逾越系爭合建契約及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所同意之目的而為使用收益之正當權源，並無權使用編號B2、C2部分，而受有利益，侵害陳義臣對該土地所有權之利益歸屬，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分別請求起訴及追加起訴前1日起回溯5年起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且以許秀葉無返還系爭土地之意，陳義臣即有預為將來請求之必要。審酌許秀葉占用土地為前開使用，周圍商家林立、交通便利、工商繁榮等情，認陳義臣得以申報地價年息7%為基準計算，請求許秀葉給付無權使用編號A、B1、C1部分1193萬4849元，及自111年7月1日起按月12萬1520元、編號B2、C2部分11萬9453元，及自111年7月1日起按月1836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陳義臣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即不再審酌。

㈥編號D1、D2部分為陳韻如所有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該建物非經許秀葉同意所營建，對之亦無收取對價，陳韻如、陳大名與許秀葉簽署之協議書約定陳韻如等人支付許秀葉108萬元，乃他案律師費等費用之補貼款，非使用土地之對價，許秀葉無不當得利。另編號C1與D1間之空地，許秀葉本有占用權源，亦無營利行為，自無返還不當得利義務。

㈦從而，陳義臣依上開規定，得請求許秀葉將編號B1、C1部分之地上物拆除騰空、編號A部分之地上物品清空，並給付1193萬4849元，及其中699萬1416元自108年3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騰空、清空之日止按月給付12萬1520元；將編號B2、C2部分之地上物拆除騰還土地予陳義臣及其餘共有人，並給付11萬9453元，及其中11萬274元自111年2月2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7月1日起至拆還上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83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本院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是基於契約關係而占有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本得向他方當事人（所有人）主張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占有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占有性質上應得所有人同意者外，第三人本於其受讓之占有，得對所有人主張有占有之正當權源，所有人權利之行使在契約目的範圍內應受限制，不得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因所有人仍保有所有權之權能，倘該占有人違反契約之目的而為所有物之使用，致侵害所有權時，仍非不得對之行使妨害除去請求權。

㈡查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合法認定許秀葉受讓沈德暢對634-2地號土地之占有，於系爭合建契約效力存續期間，有權占有634-2地號土地，陳義臣不得就此部分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許秀葉於編號A部分設置停車場及編號B1、C1部分經營檳榔攤，逾越系爭合建契約及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所同意之使用目的，妨害陳義臣之所有權，陳義臣得對之行使妨害除去請求權，並請求其返還無法律上原因以上開方式使用土地獲取之不當利益，暨許秀葉以編號B2、C2部分地上物無權占用655地號土地，陳義臣亦得請求許秀葉將該地上物拆除騰還該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及返還此部分之不當得利，至編號D1、D2部分許秀葉未占有使用，編號C1與D1間之空地許秀葉本有權占有，則無返還不當得利義務，而分別為兩造不利之判決，併說明兩造其餘攻防與所用證據，對判決結果無涉，而不逐一論列，經核並無不備理由、理由矛盾或違背法令情形。

兩造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贅述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理由，各自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均為無理由。又因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議不具原則上重要性，無經言詞辯論必要，附此說明。 

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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